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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教育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教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城市教育局、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方圆标志认证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

公司、太原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雅馨、柴春锋、张艳萍、刘文德、贺莉、牛婧、曹惠明、张建婷、荀羽羽、

王潇雅、王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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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框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框架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一般要求、总体结构、子体系

结构。 

本文件适用于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框架的建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GB/T 24421.2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标准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本教育服务 

由政府主导提供或保障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旨在实现“学有所教”必需的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的公共服务。 

4 基本原则 

4.1 以人为本 保障基本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兜

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底。 

4.2 政府主导 共建共享 

强化政府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主导作用，增强政府基本教育服务职责，强化公共财政保障。支持各

类主体参与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并提供服务，扩大供给合力。 

4.3 统筹资源 重点推进 

统筹运用基本教育服务资源，优化整合，科学布局，均衡配置，加大基本教育服务资源向农村、薄

弱环节和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力度。 

4.4 完善制度 改革创新 



DB 1405/T 043—2023 

2 

贯彻落实国家基本教育服务制度，推进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标准化、法治化，全面提升基本教育

服务质量、效益和群众满意度。 

5 一般要求 

5.1 应根据基本教育服务发展的需求构建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框架。 

5.2 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应符合 GB/T 13016 和 GB/T 24421.2的要求。 

5.3 标准体系框架应定期进行评价并持续改进，确保标准体系持续有效。 

5.4 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的内容应包括：标准体系结构图、标准明细表、标准统计表和编制说明。标

准明细表见附录 A、标准统计表见附录 B。 

6 总体结构 

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结构由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子体系、专业领域通用标准子体系、专业领域标

准子体系组成。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总体结构见图1。 

 

 

图1 基本教育服务标准体系总体结构 

 

7 子体系结构 

7.1 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子体系结构 

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子体系结构包括标准化导则标准、符号与标志标准、分类与其他标准。通用综

合性基础标准子体系结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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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子体系结构 

 

7.2 专业领域通用标准子体系结构 

专业领域通用标准子体系结构包括设施建设标准、设备配置标准、人员配备标准、服务管理标准、

评价与改进标准。专业领域通用标准子体系结构见图3。 

 

 

图3 专业领域通用标准子体系结构 

 

7.3 专业领域标准子体系结构 

专业领域标准子体系结构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4个子体系，每个子

体系包括设施建设标准、设备配置标准、人员配备标准、服务管理标准、评价与改进标准。专业领域标

准子体系结构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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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专业领域标准子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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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标准明细表 

A.1 标准明细表 

A.1.1 标准明细表给出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专业领域通用标准、专业领域标准（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中所有标准的基本信息、关联信息，与标准体系结构图中的标准类型相

对应。 

A.1.2 标准明细表的内容宜包括序号、编号、标准号、标准名称、标准性质、标准状态。标准明细表

参见表A.1。 

表A.1 标准明细表 

序号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性质 标准状态
a
 

1      

2      

3      

……      

a
标准现行有效或拟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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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标准统计表 

B.1 标准统计表 

B.1.1 编制标准统计表时，对标准明细表中的标准情况进行梳理，统计现有标准数量。 

B.1.2 根据统计的目的，统计表的格式可设置不同的标准类别和统计项。标准统计表参见表B.1。 

表B.1 表标准统计表 

统计项 现有数/个 

通用综合性基础标准  

专业领域通用标准  

专业领域标准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教育  

 

 


